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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关于江苏三意楼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致：江苏三意楼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江苏三意楼宇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发行人”或“三意楼宇”）的委托，作为发行人在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发行股票事宜（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专项法律

顾问，已于 2019 年 6 月 3 日为本次发行出具了《关于江苏三意楼宇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股票发行合法合规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本所现根

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全国股转系统”）下发

的《关于三意股份股票发行第一次反馈意见》（以下简称《反馈意见》）的要求，

特就有关事宜出具本《关于江苏三意楼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的补充法律

意见书（一）》（以下简称“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已经根据《反馈意见》的要求履行了审慎核查的义务，对公司及投

资对象提供的文件和有关事实进行了充分的核查和验证，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是对《法律意见书》的补充和修改，并构成《法律意见书》不

可分割的一部分，《法律意见书》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不一致的，以本补充法律

意见书为准。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的出具已经得到如下保证：发行人已提供了出具本补充法

律意见书所必需的、真实且完整的原始书面文件、副本文件、复印件或书面说明，

不存在任何遗漏或隐瞒；其所提供的副本文件或复印件与正本文件或原件完全一

致，各文件或资料的原件的效力在其有效期内且均未被有关权力部门撤销或书面

认定无效；其所提供的文件及文件上的签名、印章均是真实的。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本次发行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其他任何目的。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发行《反馈意见》的回复文件，

随其他回复材料一并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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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本所律师就《反馈意见》中的相关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除非另有说明，词语释义与《法律意见书》中释义相

同。 

正  文 

《反馈意见》3： 法律意见书中引用的法律依据“下列机构投资者可以申请

参与挂牌公司股票公开转让：（一）注册资本 500 万元人民币以上的法人机构；

（二）实缴出资总额 500 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合伙企业”有误，请律师进一步核

查本次发行对象是否符合投资者适当性有关规定，并重新发表意见及披露。 

回复如下： 

本所律师依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2017

年修订）（以下简称《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第三条之规定，对三意楼宇本次

发行对象符合投资者适当性制度有关规定的情况，重新发表意见及披露如下： 

《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第三条规定：“下列机构投资者可以申请参与挂

牌公司股票公开转让：（一）实收资本或实收股本总额 500 万元人民币以上的法

人机构；（二）实缴出资总额 5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合伙企业。” 

根据《发行方案》《股份认购协议》及《验资报告》等相关资料，经本所律

师核查，本次发行共向 2名投资者合计发行股份 250万股，具体发行对象及认购

股份数量如下： 

序号 认购方名称 认购股份数 

1 苏州科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250,000 

2 昆山高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250,000 

1、苏州科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发行对象苏州科达提供的《营业执照》《苏州科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

司章程》并经本所律师在“巨潮资讯网”查询苏州科达公开披露的信息，发行对

象苏州科达为 A 股上市公司，股票代码为 603660，公司股份总数为 360,349,220

股，属于实收股本总额 500 万元人民币以上的法人机构，符合《公众公司监管办

法》第三十九条及《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第三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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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昆山高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根据发行对象昆山高新提供的《营业执照》《昆山高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公

司章程》及其实缴出资的付款凭证，发行对象昆山高新的注册资本为 30000 万元，

实缴资本为 10000 万元，属于实收资本总额 500 万元人民币以上的法人机构，符

合《公众公司监管办法》第三十九条及《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第三条的规定。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票发行对象符合中国证监会及全国股权系统关

于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有关规定。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一份，副本若干份，经本所盖章并经本所负责人和经

办律师签字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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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三意楼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

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之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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